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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7 年 7 月 11 日 

於總務處文書組 

 

 

主旨：檢呈本校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請 核示。       

說明：本校 96 學年度第 2學期期末校務紀錄已於 97 年 7月 2 日完成召開，

相關工作報告、提案與決議情形，詳如會議紀錄。 

擬辦：呈核可後，會議紀錄製作十三份分發至各單位，原稿文書組存檔 

備查。 

敬  陳 

校長                                             

職 

蔡志超   謹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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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濟技術學院 96學年度第 2 學期期末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  間：中華民國 97年 7月 2日(星期三)上午 8點 30分 

二、地  點：本校 3樓第二會議室 

三、主  席：洪  當  明  校  長         紀 錄：蔡志超老師 

四、出席人員：彭台珠主秘、蔡長書教務長、江錦棉同仁代、吳聰能總務長

宋惠娟老師代、吳育儒主任、許瑋麟主任、蔡宗宏主任 

              陳拓榮主任、吳善全老師代、李志偉主任、翁仁楨主任 

蔡裕美主任、蔡武霖主任、謝麗華主任、李長泰主任 

迪魯．法納奧、程君顒老師、程長志老師、蔡娟秀老師 

葉善宏老師、張玉瓊同仁代、宋惠娟老師、戴國峯老師 

李玲玲老師、陳翰霖老師、楊天賜老師、葉素汝老師 

楊淑娟老師、藍毓莉老師、蔡志超老師、吳淑貞老師 

游崑慈老師、吳善全老師、田一成老師、張美娟老師 

張玉瓊同仁、任淑琦同仁、歐陽君泓同仁、陳韻如同仁 

黃正立同仁、陳玉娟同仁、蔡漢書同學代。 

 

 

五、列席人員：陳副總執行長紹明  

 

 

 

 

 

 

 



  

六、宣讀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及執行情形： 

 (一)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照案通過。 

(二)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評鑑辦法」。修正通過。 

(三)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年度成績考核辦法」。照案通過。 

(四)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照案通過。 

(五)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敘薪辦法」。照案通過。 

(六)修訂「慈濟技術學院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照案通過。 

 

七、主席報告： 

（一）本校各項教學研究改進計劃與專案申請都得到教育部很高的補助，在此 

感謝教務長用心地彙整資料，使得本校可以改善並增加許多的教學設備。 

    （二）今年本校教師的研究成果數量豐碩，在此也感謝研發中心的用心。 

（三）本校參加教育部 97 學年度品德教育績優評選，榮獲北區第二名，在此感謝 

學務處與相關同仁的努力。 

    （四）本校在無障礙空間方面也增設了許多設施，相信大家也都看到了總務處 

的用心。 

 

八、各處室系科工作報告： 

教務處（如附件一） 

學生事務處（如附件二） 

    總務處（如附件三） 

人文室（如附件四） 

人事室（如附件五） 

會計室（如附件六） 

秘書室（如附件七） 

進修推廣部（如附件八） 



  

研發中心（如附件九） 

通識教育中心（如附件十） 

護理系（如附件十一） 

物理治療系（如附件十二） 

醫務管理系（如附件十三） 

放射技術系（如附件十四） 

會計資訊系（如附件十五） 

資訊工程學系（如附件十六） 

 

九：提案討論： 

 

教務處提案 

提案一： 

案  由：本校護理系(科)99 學年度增調系(科)班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慈濟基金會有關醫療志業體增加護理人力資源需求與指示，並結合本校

校務發展規畫辦理。 

二、教育部現行「技專校院增設調整院所系科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

作業要點」（97 年 1 月 24 日台技（二）字第 0970004201C 號令修正），第五項

第一款提報時程規定，有關特殊項目增招應於招生前二年 12 月 31 日前提報。

護理系(科) 屬特殊項目增招，故本案申請增招時程作業為 97 年 12 月 31 日

前，護理系(科)實際增招學年度為 99 學年度（99 年 8 月 1 日）。 

三、本校生師比基準、專任師資結構、校舍建築面積符合經核算符合作業要點發

展規模之設定，且無行政或招生等重大疏失致需減招或停招之情事。護理系

(科)最近一次評鑑一等成績優良，符合擴增總量五項條件之一。 

四、具體建議方案如下： 



  

（一）增設二技日間部護理系一班，其餘學制、系（科）總量不變（含五專日

護理科、二技進修部護理系）。 

（二）增設二技日間部護理系一班為公費生專班專案申請，減招二技進修部護

理系在職專班（大林班）一班（停招）。 

（三）其他 

上述方案優點(採行理由)及可能面臨之問題或限制分析如下： 

    評估 

方案 優點(採行理由) 面臨之問題或限制 

方案（一） 一、可實質增加護理系招生名額

及班級數。 

二、增班可使本校學生人數更趨

向經濟規模 

一、現行護理教師人力不足情

形，將更形嚴重待克服。 

二、護理系（科）為總量管制特

殊項目，涉政府相關部門訂

定人力培育總量管制類科之

新設及增招案，需受教育部

專案審議或送校外學者專家

二人以上審查後核定。 

三、與現行部訂技專校院總 

量零成長政策未盡符合。 

方案（二） 一、原核定總量不變下，學校可

自行在總量名額自行調

整，可行性高。 

二、可減緩在職專班護理教師人

力調度之困難，護理系師資

人力可回歸支援及充實。 

三、可解決在職專班報名人數逐

年減少及休學人數逐年增多

衍生之教育品質問題。 

四、公費生專班可實質掌握護理

人力資源之需求與醫院員

額之分配，較能實質解決或

減緩醫療志業體護理人力

不足之問題。 

一、二技生日間部一名調換二技

生進修部一名，未增加招生

名額，且學生總額將實質減

少一班。 

二、學校需負擔公費生之教育成

本支出。 

三、需進一步再與大林慈濟醫院

協商溝通。 

四、教育部 97.03.27 台技(四)第

0970046676B 號函指示 98 學

年度起大林在職專班宜設分

校或分部以取代現行借(租)

用醫院場地上課情形 

其他  

 

 

 

 



  

五、本案已經 97 年 6 月 25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建議提校務會議討論後，

呈董事會審議。 

決  議： 

一、具體方案（一），調整為方案（二）； 

二、方案（二）調整為方案（一），「增設」改為「調整」。「減招二技……（停招）」

等字刪除。其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  由：本校物理治療系停招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慈濟大學已通過教育部審核 98 學年度增設物理治療系並增招學生 45 名，核

定招生名額於總量內自行調整。(97 年 6 月 16 日台高(一)字第 0970104762A

號函)。同函文審査委員建議「同時停招本校物理治療系」。(教育部原核定招

生名額 50 名)。 

二、慈濟大學 97 年 6 月 19 日以慈大教註字第 0970000834 號函教育部，說明及呈

請「兩校逐步合併作準備，擬於慈大增設學系後，同年慈濟技術學院申請停

招，兩校一增一減並未影響整體總量之學生數」，函文教育部尚未回覆。 

三、本案為學校既定政策，為確保教學品質及物理治療系後續整併作業，建議配

合於 98 學年度停招物理治療系，停招名額(50 名)轉入本校非管制項目增招。 

四、相關總量管制作業，依教育部技職司總量管制作業用表填表諮詢會議

(97.06.18)指示，延至 97 年 7 月併同本校原申請醫務管理系增招 20 名審核

案一併填報作業 (本校原申請醫務管理系增招 20 名，教育部尚在審核中) 。 

五、本案已經 97 年 6 月 25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建議物理治療系再行召開

系務會議決定，提校務會議討論後，再呈董事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本校 98 學年度停招物理治療系。 

 



  

提案三： 

案  由：本校醫務管理系 99 學年度設置研究所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醫務管理系擬於 99 學年度申設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一班，相關說明如下： 

醫務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組 別 暫不分組 

優先序 一 

設立理由 

1. 培養健康管理、醫院管理、公共衛生、醫療資訊等相關領域研究發展人才。 

2. 本校於八十九學度設立四年制醫務管理系，目前各年級均為一班，九十七

學年度起，增設一班。近五年來之註冊率均甚佳，如下所示： 

 

 

3. 醫務管理系於師資、教學、研究與服務上均持續向上提升，目前專任教師

共十位，其中有六位助理教授、四位講師(四位講師目前皆在博士進修中，

預計於九十七學年度以後陸續完成學位返校服務，屆時將有十位博士師

資)，未來將持續增聘約二位博士級以上之專任師資，因此具備成立研究所

之良好條件。 

4. 花東地區目前之醫療院所面臨新制醫院評鑑之壓力，與臨床醫管研究人才

之短絀，且該系為東部地區僅有之健康管理相關科系，若能順利成立研究

所，則對於東部地區之醫療院所研究人才之培育，勢必有極大之助益。 

學年度 92 93 94 95 96 

註冊率 94% 92.5% 94.83% 88% 93.62% 

設立後發展 

重點特色 

1. 培育具慈濟人文精神之醫務管理研究人才。 

2. 結合花東地區本土特色，與慈濟志業體及花東地區醫療相關資源，發展成

為東台灣地區醫務管理之教學、研究與產學中心。 

3. 針對醫務管理系醫院管理與醫療資訊之專業特色領域，整合地區醫療產業

之特性與資源，培養具臨床實務之健康管理專業及研究人才。 

4. 發展跨領域之健康管理產業相關研究，開創健康管理領域之新契機，並提

昇醫療服務品質與深化醫療人文精神。 

二、本案已經 97 年 6 月 25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建議醫務管理系針對招生

名額最適量再行研議，提校務會議討論後，再呈董事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籍規則」，加入「研究所篇」，提請討論。 

說  明：本校新設「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配合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籍規則」， 

加入「研究所篇」，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篇 總則 
第二篇 大學部 

第一章 入學 

第二章 繳費、註冊、選課、學

分抵免 

…其餘章序依序遞改。 

第一章 總則 

第二章 入學 

第三章 繳費、註冊、選課、學

分抵免 

… 

… 

 

第三篇 研究所 
第五十六條至第六十七條，共十

二條，分成五章，全條文如附件。 

  

第四篇 附則 第八章 附則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十七。 

 

提案五：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選課辦法」第八條、第十一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加退選後，開班授課之最低修課人 

數：研究所二人（入學人數不足五 

人不在此限）;大學部通識選修課 

第八條： 

加退選後，開班授課之最低修 

課人數：專科部通識選修與專 

業選修皆為十五人；大學部通 

 

 

增訂研究所之

最低修課人數



  

程十五人，專業選修課程十人；專 

科部通識選修與專業選修皆為十 

五人。人數不足之課程一律停開。 

原選修停開課程之學生得於三天 

內至課務組加選其他選修課程。 

識選修課程十五人，專業選修 

課程十人；人數不足之課程一 

律停開。原選修停開課程之學 

生得於三天內至課務組加選其 

他選修課程。 

限制(依慈濟技

術學院放射醫

學研究所籌備

委員會第一次

會議決議)。 

第十一條： 

學生選課學分限制： 

一、日間部 

（一）碩士班研究生第一學年每學

期不得少於六學分，不得多於十

六學分，第二學年(含)以後每學

期上限為十六學分。 

（二）學院部二（四）年制各年級

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學分，不得

多於二十八學分。 

（三）專科部五年制前三學年每學

期不得少於二十學分，不得多於

三十二學分。五年制後二學年，

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學分，不得

多於二十八學分。 

二、進修推廣部 

學院部二年制（修業三年）前二年

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

十五學分；第三年每學期不得多於

十五學分。 

第十一條： 

學生選課學分限制： 

一、日間部 

（一）學院部二（四）年制各

年級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 

（二）專科部五年制前三學年

每學期不得少於二十學分，不

得多於三十二學分。五年制後

二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

學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 

 

 

 

 

二、進修推廣部 

（一）學院部二年制（修業二 

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二學 

分，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 

（二）學院部二年制（修業三

年）前二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

學分，不得多於十五學分；第

三年每學期不得多於十五學

分。 

1. 增訂研究所

學生之選課

學分限制（依

據 97.6.30

期末教務會

議訂定之「慈

濟技術學院

放射醫學科

學研究所碩

士班修業辦

法第六條第

（三）款。） 

2. 刪除第二款

第（一）項，

本校進修推

廣部無修業

二年取得學

位之開課規

定。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十八。 



  

人事室提案 

提案六：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組織規程」，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新增放射醫學科學研究所及教師發展中心。 

二、刪除原安全衛生室，於總務處下新增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組。條文修訂 

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四 條  

本校附設專科部，以行政

所系科合一及人員精

簡、資源共享原則辦理。 

第 四 條  

本校附設專科部，以行政

系科合一及人員精簡、資

源共享原則辦理。 

增加「所」。 

第 五 條  

本校設下列所、系（科）： 

一、研究所 

放射醫學科學研究

所 

二、二年制技術系 

護理系 

三、四年制技術系 

物理治療系 

醫務管理系 

放射技術系 

會計資訊系 

資訊工程系 

四、二年制學院進修部 

護理系 

五、五年制專科 

  護理科 

第 五 條  

本校設下列系、科： 

一、二年制技術系 

護理系 

二、四年制技術系 

物理治療系 

醫務管理系 

放射技術系 

會計資訊系 

資訊工程系 

三、二年制學院進修部 

護理系 

四、五年制專科 

  護理科 

一、增加「放射醫學科學

研究所」。 

二、條次變更。 

第 六 條  

本校為配合社會及教育

第 六 條  

本校為配合社會及教育

增加「所」。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政策之需要與發展，經校

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

核准後增設、停辦或變更

有關各所、系（科）。 

政策之需要與發展，經校

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

核准後增設、停辦或變更

有關各系（科）。 

第 九 條  

本校各所、系（科）各置

主任（所長）一人，綜理

所、系（科）務。由校長

就專任副教授聘兼之，一

任三年，連聘得連任。 

 

第 九 條  

本校各系（科）置主任一

人，綜理系（科）務，同

一系科之系科主任合一

聘任之。 

系（科）主任由各系（科）

具副教授以上資格教師

中遴選，報請校長聘兼

之，一任三年，連聘得連

任。 

修訂教學單位主管由校

長聘任。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款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

人，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

聘兼之，一任三年，連聘

得連任，另分設課務、註

冊、出版三組及圖書館、

電子計算機中心、教師發

展中心，各組分置組長一

人、館及中心各置主任一

人，各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款  

本校設下列各單位：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

人，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

聘兼之，一任三年，連聘

得連任，另分設課務、註

冊、出版三組及圖書館、

電子計算機中心，各組分

置組長一人、館及中心各

置主任一人，各置職員若

干人。 

於教務處下新增二級中

心「教師發展中心」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

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以

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另分設文書、事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

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以

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另分設文書、事

於總務處下新增二級單

位「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組」。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務、採購、保管、出納、

營繕、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生等七組，各組分置組長

一人，職員若干人。 

務、採購、保管、出納、

營繕六組，各組分置組長

一人，職員若干人。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九款 

安全衛生室：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或職級相當

之人員擔任，一任三年，

連聘得連任，並置職員若

干人。其設置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本條刪除。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九款 

研究發展中心：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

聘兼之，一任三年，連聘

得連任，另分設學術服

務、國際學術暨產學合作

二組，各組分置組長一

人，職員若干人。其設置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條 第一項  

第十款 

研究發展中心：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

聘兼之，一任三年，連聘

得連任，另分設學術服

務、國際學術暨產學合作

二組，各組分置組長一

人，職員若干人。其設置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條次變更。 

第十條 第一項  

第十款 

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

聘兼之，一任三年，連聘

得連任，置職員若干人。

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

第十條 第一項  

第十一款 

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一

人，由校長就專任副教授

聘兼之，一任三年，連聘

得連任，置職員若干人。

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

條次變更。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第二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款 

本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三）所、系（科）及附

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

辦。 

第二十條 第一項  

第一款 

本會議討論下列事項： 

（三）系（科）及附設機

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新增「所」。 

第二十條 第一項 

第三款 

教務會議：討論有關教務

重大事項，由教務長、人

文室主任、各所、系科主

任（所長）、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教務處各組組

長、圖書館主任、電子計

算機中心主任及有關單

位主管組織之，每學期至

少開會一次，教務長為主

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 

第二十條 第一項 

第三款 

教務會議：討論有關教務

重大事項，由教務長、人

文室主任、各系科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教務

處各組組長、圖書館主

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及有關單位主管組織

之，每學期至少開會一

次，教務長為主席，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 

新增「所」及「所長」。 

第二十條 第一項 

第三款 

學生事務會議：討論有關

學生事務重大事項，由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人文

室主任、各所、系科主任

（所長）、軍訓室主任、

學生生涯諮詢中心主

任、學生事務處各組組

長、班級導師代表及學生

代表組織之，每學期至少

第二十條 第一項 

第三款 

學生事務會議：討論有關

學生事務重大事項，由學

生事務長、總務長、人文

室主任、各系科主任、軍

訓室主任、學生生涯諮詢

中心主任、學生事務處各

組組長、班級導師代表及

學生代表組織之，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學生事務

新增「所」及「所長」。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開會一次，學生事務長為

主席，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 

長為主席，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 

第二十條 第一項 

第六款 

所、系（科）會議：討論

各所、系（科）有關教學、

研究、服務、輔導等事

項，由所、系（科）主任

及專任教師組織之，所、

系（科）主任（所長）為

主席。 

第二十條 第一項 

第六款 

系（科）會議：討論各系

（科）有關教學、研究、

服務、輔導等事項，由系

（科）主任及專任教師組

織之，系（科）主任為主

席。 

新增「所」及「所長」。 

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 

第二款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校、

所、系（科）二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委員任期一任

一年，連選得連任，評審

有關教師聘任、聘期、升

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資遣原因之認定、研究、

進修、延長服務及教師違

反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

時之評審等事宜，所、系

（科）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由各所、系（科）

務會議擬訂後，由校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校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由學校擬訂，經校務會議

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 

第二款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校、

系（科）二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任期一任一

年，連選得連任，評審有

關教師聘任、聘期、升

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資遣原因之認定、研究、

進修、延長服務及教師違

反教師法第十七條規定

時之評審等事宜，系（科）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由各系（科）務會議擬

訂後，由校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呈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由學校擬訂，經

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

新增「所」。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

七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

就出席人員中推選之（校

長、總務長、會計主任不

入選，如有必要得列席說

明），其中教師代表每

所、系（科）至少應有一

人。主任委員由委員互選

之，委員任期為一年（會

計年度），連選得連任、

連任以二次為限，代表全

體教職員查核、審議校內

經費運用情形，其設置辦

法另訂之。 

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 

第三款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

七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

就出席人員中推選之（校

長、總務長、會計主任不

入選，如有必要得列席說

明），其中教師代表每系

（科）至少應有一人。主

任委員由委員互選之，委

員任期為一年（會計年

度），連選得連任、連任

以二次為限，代表全體教

職員查核、審議校內經費

運用情形，其設置辦法另

訂之。 

新增「所」。 

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 

第六款 

課程委員會：研議審訂本

校校定必修科目、各所、

系（科）專業（門）必修

科目與選修科目，並定期

檢討或修正課程。其設置

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 

第六款 

課程委員會：研議審訂本

校校定必修科目、各系

（科）專業（門）必修科

目與選修科目，並定期檢

討或修正課程。其設置辦

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

過，校長核定後實施。 

新增「所」。 

決  議：修正通過。「教師發展中心」暫不決議，請人事室再收集相關的資料，並 

確定其執掌；另請人事室向教育部查詢安全衛生室的一般通用的名稱。 

新辦法詳如附件十九。 

 



  

提案七：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敘薪辦法」第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辦法於 97 年 3 月 28 日校務會議修訂，於 97 年 4 月 7 日發文私校退撫會，

私校退撫會來電期明訂學術研究機構單位，本室於修訂後呈送，私校退撫會

於 97 年 5 月 7 日來文核備。 

二、補提校務會議審議，修訂日期擬追溯至 97 年 3 月 28 日。條文修訂前後對照

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校初任教師，依其職務最

低薪級起敘為原則；曾任公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

師、公私立學術研究機構（如

中央研究院、工業技術研究

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原子

能委員會、國家衛生研究

院、國立中國醫藥研究所、

農業委員會、中華經濟研究

院、台灣經濟研究院、台灣

綜合研究院、國家實驗研究

院等）專任研究人員，與現

職等級相當且服務成績優良

之年資，得每滿一年提敘一

級，但受本職最高年功薪之

限制。 

第 三 條  

本校初任教師，依其職務最

低薪級起敘為原則；曾任公

私立學校、公私立學術研究

機構等服務與現職等級相當

且服務成績優良之年資，得

每滿一年提敘一級，但受本

職最高年功薪之限制。 

明訂學術研究機構

單位。 

 

決  議：照案通過。請人事室查詢原始法條中是否包含中小學。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 



  

提案八：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工在職進修暨專題研究辦法」第五條、第六條 

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因本校不再進用講師級教師，校內教師進修以博士學位為主，故刪除原進修 

碩士學位之相關規定。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一)全時進修：進修期間，碩士

學位以二年為限，博士學位以三

年為限。如有必要延長，不得超

過一年。 

第五條 

(一)全時進修：進修期間，碩

士學位以二年為限，博士學位

以三年為限。如有必要延長，

不得超過一年。 

刪除進修碩士

學位相關規定。 

第五條 

(二)酌減時數在職進修：依酌減

上班時數之方式在職進修國內

碩士學位以二年為限，修讀博士

學位以四年為限。如有必要延

長，不得超過一年。 

第五條 

(二)酌減時數在職進修：依酌

減上班時數之方式在職進修

國內碩士學位以二年為限，修

讀博士學位以四年為限。如有

必要延長，不得超過一年。 

刪除進修碩士

學位相關規定。 

第六條 

進修人員之獎助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公費全時進修者 

      1.在職進修補助費用期限為碩

士二年、博士三年，必要時得經校

長核定延長一年。 

第六條 

進修人員之獎助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公費全時進修者 

1.在職進修補助費用期限為

碩士二年、博士三年，必要時

得經校長核定延長一年。 

刪除進修碩士

學位相關規定。 

第六條 

進修人員之獎助依下列規定辦

理： 

（二）公費酌減時數在職進修

者： 

5.教師在職進修期間，碩士前一

第六條 

進修人員之獎助依下列規定

辦理： 

（二） 

5.教師在職進修期間，碩士前

一年，博士前二年，其每週任

刪除進修碩士

學位相關規定。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年，博士前二年，其每週任課時

數得酌減二至三小時，之後應按

照本校規定任課時數任教，但不

核給超支鐘點費。 

課時數得酌減二至三小時，之

後應按照本校規定任課時數

任教，但不核給超支鐘點費。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一。 

 

學務處提案 

提案九：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獎懲辦法」第十六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配合「菸害防治法」暨「戒菸教育實施辦法」修訂「慈濟技術學院學生獎懲

辦法」第十六條第二十二款條文。         

二、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違反現行菸害防制法者。 在校園（宿舍）吸煙者。 文字修訂。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二。 

 

秘書室提案 

提案十：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十三條條文，提請討論。 

說  明：  

一、97 年 4 月 2 日台技(二)字第 0970050659 號函辦理。 

二、依大學法第 14 條規定，本組織規程不須報部辦理。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

過，呈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四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備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三。 

 

提案十一： 

案  由：修訂各處室規章辦法增加「所」案，提請討論。 

說  明：配合放射醫學研究所設置，各處室規章辦法條文內容增加「所」，各處室相 

關辦法條文修正如附件： 

處室 辦法名稱 第幾條、第幾款、附件表格…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課程委員 

會組織規程 

 

第 一 條 本校為研議、審訂各所、系(科)課程，… 

第 三 條 本會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教務長、各

所、系(科)主任、人文室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任、電算中心主

任、各系教師代表各一人及各所、系(科)

學生代表各一人組成之。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校際選課

辦法 

 

第 三 條  跨校選課科目，專業科目由所、系（科）

主任、通識科目由通識… 

第 五 條  他校學生至本校選課以選修本校預選未額

滿的科目為原則，並由他校所、系（科）

主任或相關單位主管與本校開課所、系

（科）、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溝通協調，經本

校開課所、系(科)、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同

意後，方得辦理選課。 

教務

課務 

慈濟技術學院學生選課

辦法 

第五條  選課程序為開學前，教務處將各所、系(科)、 

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課程上網 

第六條  學生核對無誤後簽名確認再送請所、系 

（科）主任簽核（跨所、系選課者須經二 



  

所、系(科)主任簽核）..  

第七條  各所、系（科）學生之必修課程，均以選讀

本所、系（科）本班所開課程為準。重補修

學生如因衝堂或其他因素經所、系（科）主

任認可 

第十四條 各班導師應輔導班上同學選課，導師不克 

解決之問題，請與課務組或所、系（科） 

連繫處理 

秘書

室 

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一條 置委員若干人…進修推廣部主任、各所、系

(科)主任、人事室主任 

秘書

室 

經費稽核委員會組織規

程 

第三條 推選之，各所、系(科)主任至少應有教師代表

一人 

秘書

室 

校務評鑑實施辦法 第四條 本校以各處室所、系(科)為單位 

第五條 通識中心主任、各所、系(科)主任等組成 

安衛

室 

慈濟技術學院安全衛生

室設置辦法 

第三條 …設組長一人，統籌環安衛相關業務及各項計

畫訂定與執行，由具專業證照之相關所、系(科）助理

教授（含）以上… 

通識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第四條 本中心主任應參與各所、系(科)課程之規劃，

中心主任並得視各所、系(科)課程規劃性質或議題，… 

註冊 

 

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

籍處理要點 

第一條 本要點依據「學籍規則」第六十八條… 

第二條第一款 推薦至國外大專院校或研究所修讀 

第二條第二款 政府機關遴選至國外大專院校或研究

所修讀學分者 

第二條第三款 經遴選為有合作關係之國外大專院校

或研究所交換 

第三條 本要點第二條所稱之國外大專院校或研究 

所，係指教育部認可… 

學務

課指 

慈濟技術學院校外學生

活動安全輔導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舉辦學生校外活動，係指本校各行

政單位及所、系(科)、班或學生社團… 

研發

中心 

教師研究計劃暨校外學

術研討會論文發表補助

辦法 

第五條 經各所、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九條(一) 一併於各所、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十二條 送各所、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研發

中心 

教師研究成果獎勵辦法 第四條 經各所、系(科)教評會審核通過後 

第五條 經各所、系(科)教評會通過 

研發

中心 

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第二條(二) 2.協助各所、系(科)中心辦理國際學術會

議。 

研發

中心 

產學合作辦法 第三條 一、經所、系(科)務會議審議通過後 

第九條 四、經所、系(科)務會議審核同意… 

人事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 

第三條 每所、系(科)及通識科至少應有一人為原則

外所、系(科)及通識科代表之委員應同時為

所、系(科)及通識科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第九條 本校所屬各所、系及通識科應組織教師評審

委員會，初評該所、系(科)及科有關教師評

審事項，其辦法由所、系(科)及通識科訂定 

各所、系(科)及通識科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

員五至十一人。選任委員，任期連選得連任

二次，由該所、系(科)講師 

第十條 本會及所、系(科)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有

關教師著作 

第十一條 各所、系(科)及科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十二條 本會對所、系(科)及科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人事 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

辦法 

第四條 另保留百分之十五，由所、系（科）、中心自

訂 

第五條 第一項 第二款 

「其他服務」及「所、系(科)、中心自訂項

目」 

第五條 第一項 第三款 

「其他服務」及「所、系(科)、中心自訂項

目」另保留百分之十，由所、系（科）、中心

自訂。 

第六條 所、系（科）、中心自訂評審項目，需經所、

系（科）、中心教師 

第八條 教師之評核作業各所、系（科）、中心所屬所、

系（科）、中心教師升等提出後一個月評核完

成，並召開所、系（科）、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 

附件表格 

人事 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

法 

第二條 本校各所、系(科)或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

稱所、系(科)或中心） 

第五條 與國際級大獎之界定及年限酌減等事項，由

各所、系(科)或中心教評會 

    未依前項規定訂定之所、系(科)或中心，不

得聘任 

第七條 各所、系(科)或中心提聘專業及技術教師 

    （三）所、系(科)或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各所、系(科)或中心初聘之專業及技術教

師，應檢具規定資料向任教之各所、系(科)

或中心提出，各所、系(科)或中心應秉嚴謹

原則 

人事 教師年度成績考核辦法 第九條 另保留百分之十五，由所、系（科）、中心自

訂 

第十條 第一項 第二款 

    「所、系(科) 、中心自訂項目」 

另保留百分之十，由所、系（科）、中心自訂。 

第十一條 所、系（科）、中心自訂評審項目，需經所、

系（科）、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十二條 教師之評核作業各所、系（科）、中心應於

每年八月中旬以前召開所、系（科）、中心

教師評審委員會 

附件表格 

人事 職員工成績考核辦法 第十條 由全校職員工互選之，各處室、所、系（科）

至多 1 人 

第十四條 職員工之評核作業各處、所、系（科）、室 

人事 行政同仁聘任及晉升辦

法 

附件表格 

人事 教師評鑑辦法 第三條 第一項 第二款 

所、系(科)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應於十一月中旬以前完成審議及所、系



  

(科)主管核可 

第三條 第一項 第三款 

且須再經所、系(科)教評會審議及所、系(科)

主管同意後 

第四條 完成後提請各所、系(科)教評會審議，各所、

系(科)教評會應於六月十五日前完成審議及

所、系(科)主管核可後 

人事 教師輔導服務評量辦法 第三條 第一項 第二款 

「其他服務」及「所、系(科)中心自訂項

目」 

第三條 第一項 第三款 

及「所、系(科)中心自訂項目」 

第三條 第三項 

所、系（科）中心自訂評審項目，需經所、

系（科）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附件表格 

人事 教職員工留職停薪辦法 第五條 各所、系(科、中心)教師申請留職停薪，應

檢具一個月以內之證明文件，經所、系（科）

與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七條 所、系(科、中心)教師同時間留職停薪名額，

以該所、系(科、中心)教師總額 

決  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提案 

提案十二：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校內專任教師與外校暨學術研究機構合聘辦法」，提請討

論。 

說  明： 

一、依本校合聘教師暨外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合作聘任專業且具部定教師資格之合聘

關係制定法源。 



  

二、本案經參酌他校現行合聘教師辦法，訂定適合本效運作之相關規定。         

 

慈濟技術學院校內專任教師與外校暨學術研究機構合聘辦法 

第一條 慈濟技術學院(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本校與校外機構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

及相關事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與校外機構間之合聘以與本校訂有合作辦法或合作協議之機構為原則。 

第三條   本校與校外機構合聘教師，分為主聘單位與從聘單位，原聘任或支薪單位為

主聘單位，其他單位為從聘單位。 

第四條   合聘教師應具該等級教師資格，並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聘任，聘期均為一年，並製發合聘聘書。 

第五條   合聘教師之升等、績效評量、年資晉薪、進修、延長服務、解聘、停 

          聘、不續聘等事項應參酌從聘單位之意見後辦理。 

第六條   合聘教師之權利與義務： 

  一、本校為從聘單位時，得另支給授課鐘點費，每週以四小時為原則。 

  二、合聘教師之國科會計畫及其他機構核定之計畫案，以申請單位為管 

      理單位。 

  三、合聘教師合聘期間所獲致之研究成果，於發表時應具明兩單位之名 

      義，對外申請計劃成果由管理單位核給，其他成果獎勵則依主從聘學校

規定申請核給，若涉及智慧財產權，其權利之分配另議。 

  四、合聘教師得利用從聘單位之圖儀設備、參與其學術活動，及指導學 

      生研究。 

  五、合聘教師經從聘單位同意，得參與從聘單位之學術政策、經費分配、 

     人事問題等會議之決策。 

第七條   依本辦法聘任之合聘教師不得同時具有與本校合聘機構以外機構之專    

         任或合聘身份，惟臨床師資授課時數得經所、系（科）教評會通過，呈請校



  

長核定。 

第八條   從聘單位如因業務需要，得經主聘單位同意，聘請合聘教師兼任其行 

政主管職務，並支領主管職務加給。 

第九條 合聘教師在其主聘單位及從聘單位間之權利義務，雙方之合作辦法或合 

          作協議如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四。 

 

提案十三：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辦法」，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係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八、九條訂定，為本校教學單位主

管之遴選制定法源。 

二、本案經參酌護理系所提暨他校現行合聘教師辦法，訂定適合本校運作之相關

規定。 

 

慈濟技術學院教學單位主管遴選辦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係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八、九條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單位」係指本校各所、系（科）、及通識教育中心。  

第 三 條 各教學單位主管候選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各教學單位專任副教授以上之教師。  

 (二)在學術研究上著有成就與人文涵養，且具領導能力，能推動所、系（科）

務與學術研究者。 

第 四 條 各教學單位主管採任期制，一任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 五 條 各教學單位主管於任期屆滿前，應於一個月內由各該單位系(所)務或 

         中心會議遴薦一至三人，送請校長選定一人聘兼之。  

         前項人員之遴薦，須有各該單位全體專任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 

         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決議。  

第 六 條 各教學單位主管於任期中，得因以下原因之一去職：  

         (一)自行請辭，並經校長同意。  

         (二)經各該單位全體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之提議，四分之三以上之 

             出席，及出席人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並獲校長同意。  

         (三)校長為推展校務，須另聘他人兼任該單位主管。  

第 七 條 教學單位主管因故出缺，應於一個月內由各該單位系(所)務或中心會 

         議依第五條另聘適當人選繼任，其任期自下學年度起開始計算。  

第 八 條 各教學單位主管於任期內表現稱職者，得於任期屆滿前三個月，經各 

         該單位所、系(科)務或中心會議決議，並送請校長同意後，連任之。  

第 九 條 各教學單位主管之遴聘，若有副教授以上之人選時，應依第五條推薦 

         人選，不得從缺；若無副教授以上人選時，得經校長核准自所屬教學 

單位中擇聘人選代理之，代理期間最長以一任為限。  

         前項代理人選，仍應經各該單位所、系（科）務或中心會議決議後， 

送請校長聘兼之。 

第 十 條 新設之教學單位，除第一任主管逕由校長決定人選、不受第五條限制 

         外，其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十一條 各教學單位主管中途出缺時，由校長指派代理人選暫代，至新任主管依本辦

法產生後卸任。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五。 

 



  

提案十四： 

案  由：訂定「慈濟技術學院約聘教師聘任暫行條例」，提請討論。 

說  明：新訂定辦法詳如附件： 

 

 

慈濟技術學院約聘教師聘任暫行條例 

 

第 一 條 本校為因應系(科)、中心聘任助理教授(含)以上師資困難暨提昇專案計

劃之教學品質，並為維持教學正常運作且不影響本校師資結構，特訂定

慈濟技術學院約聘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約聘教師包括約聘講師與約聘護理實習指導教師。 

第 三 條 約聘教師之聘任，應具備下列資格： 

      一、約聘護理實習指導教師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或國外碩士學位證書，且最近十年內具

二年(含)以上區域級（含）以上醫院臨床實務工作經驗者。 

       （二）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或國外學士學位證書，且最近十年內具

五年(含)以上區域級（含）以上醫院臨床實務工作經驗者。 

      二、約聘講師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或國外學士或碩士學位證書，且正在

進修博士學位第二年(含)以上，護理約聘講師另需具備最近

十年內有二年(含)以上臨床實務工作經驗。 

                （二）具有教育部認可之國內或國外碩士學位證書，且最近五年內

具一年(含)以上語文(國、英文)教學工作經驗者。 

第 四 條  約聘教師每週授課之基本鐘點時數： 

一、約聘護理實習指導教師： 

           1.符合資格（一）者，每週授課之基本鐘點時數為十四小時（寒、



  

暑假期間之授課得予併計）。 

           2.符合資格（二）者，每週授課之基本鐘點時數為十八小時（寒、

暑假期間之授課得予併計） 

      二、約聘講師： 

                  每週授課之基本鐘點時數為十四小時（寒、暑假期間之授課得予併

計）。                 

第 五 條  約聘教師之敘薪依教育部訂定之起敘標準支給。且每週授課時數超過規

定應授時數者，超支鐘點費以不超四小時為原則，鐘點費每學期予四點

五個月。 

第 六 條 約聘講師專案簽呈依聘約訂定，公費酌減時數及在職進修及畢業後之履

約服務。 

第  七  條  約聘教師改任為專任教師時，各項年資之起始以自改聘當日生效。 

第 八 條 約聘教師其餘福利依本校專任教師之標準辦理。 

第 九 條 本校約聘教師資格審查，應繳交下列各文件： 

      一、教師履歷表。 

      二、學歷及資歷證件。 

      三、其他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 十 條 約聘教師之聘任，經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薦經校長同意，

由校長聘任之。 

第 十一 條 約聘教師應依聘約(另訂)與本校教職員服務規則履行義務。在聘約有效

期間內，如有違教師法第十四條及聘約之規定，得予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決  議：修正通過。新辦法詳如附件二十六。 

 



  

會計室提案 

提案十五： 

案  由：慈濟技術學院 97 學年度預算書草案，提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預算書詳如附件二十七。 

 

秘書室提案 

提案十六： 

案  由：本校追求卓越五年發展計畫，提請討論。 

決  議：請將資料公布於網路上，若有相關建議，請於 7/9（三）前將意見告知秘書室。 

 

提案十七： 

案  由：96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劃執行情形，提請討論。 

決  議：請將資料公布於網路上，若有相關建議，請於 7/9（三）前將意見告知秘書室。  

 

提案十八： 

案  由：97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劃，提請討論。 

決  議：請將資料公布於網路上，若有相關建議，請於 7/9（三）前將意見告知秘書室。 

 

人事室提案 

提案十九： 

案  由：修訂「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員額編制表」，提請討論。 

說  明：條文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教師發展中心 聘兼 (1) 無   

新增教務處教師發展中

心 

所、系(科)主
任(所長) 聘兼 (7) 系（科）主任 聘兼 (6) 

新增放射醫學科學研究

所 

(刪除)   
安全衛生室主
任 聘兼 (1) 刪除安全衛生室 

 組長 聘兼 (17)  組長 聘兼 (15) 

研究發展中心學術服務

組、國際學術暨產學合

作組 

職員組長 派任 6 職員組長 派任 4 

新增總務處環境保護暨

安全衛生組，採購組。 

職員組員 派任 38 職員組員 派任 34 調整組員員額 

職員辦事員 派任 24 職員辦事員 派任 22 調整辦事員員額 

 

 

 



  

慈濟技術學院教職員員額編制表 
職稱 任用別 員額 備註 

校長 聘任 1  

兼
任
人
員 

副校長 聘兼 （1） 教授兼 
主任秘書 聘兼 （1） 副教授兼 
教務長 聘兼 （1） 副教授兼 
 圖書館主任 聘兼 （1） 助理教授兼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聘兼 （1） 助理教授兼 
 教師發展中心 聘兼 （1） 助理教授兼 
學生事務長 聘兼 （1） 副教授兼 
 生活輔導組組長 聘兼 （1） 教官兼 

 軍訓室主任 聘兼 （1） 教官兼 
總務長 聘兼 （1） 副教授兼 
研究發展中心主任 聘兼 （1） 副教授兼 
所、系(科)主任(所
長) 聘兼 （7） 副教授兼 

人文室主任 聘兼 （1） 副教授兼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聘兼 （1） 副教授兼 

進修推廣部主任 聘兼 （1） 副教授兼 

 組長 聘兼 （17）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教務處出版組、課務組、
註冊組、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衛生保健
組、體育組、原住民事務組、總務處文書組、出
納組、人文室慈懿活動組、教育文化組、研究發
展中心學術服務組、國際學術暨產學合作組、進
修推廣部教務組、學務組、總務組、推廣教育組。 

教師 聘任 150  

助教 聘任 1  

軍訓教官 派任 5  

職
員 

秘書 派任 1 董事會 
會計主任 派任 1  
人事室主任 派任 1  

組長 派任 6 
總務處事務組、保管組、營繕組、採購組、
環安組、會計室會計組。 

學生生涯諮詢中心主任 派任 1  
輔導員 派任 3  
組員 派任 38  
辦事員 派任 24  
事務員 派任 11  
書記 派任 3  
護理師 派任 1  
護士 派任 1  
技士 派任 1  
職員小計  92  

合計 
249 
(38) 

 
（ ）代表兼任員額。 

備註：一、本校現有學生人數約二千五百人。 
二、另編制技工八人、工友二人。 
三、本員額編製表自 97 年 8 月 1 日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新編制表詳如附件二十八。 

 

十、臨時動議：無 

 

十一、散會：中午 12時 20分。 
 

 


